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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合同编号：字   号
2020年10月

本编号为            的《项目监管协议之本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20年    月    日在【   】共同签署：

甲      方：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负  责  人： 韩萍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滨江西路8号

乙      方： 海南中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倩茹

地      址： 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九所村委会十三队23号

丙      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鹏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丁      方： 房歌（海南）信息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长宏

地      址：
以上主体单独称“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

I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海南中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    日共同签署本编号为           的《项目监管协议》（以下简称“项目监管协议”）。

II就《项目监管协议》项下相关事宜，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签署本补充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Ⅲ甲方为依法成立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有权依法开展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有权根据借款文件等约定进行投资运作。

Ⅳ乙方为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为龙栖海岸一期（6#至14#楼）项目（以下简称“标的项目”）的开发主体。

Ⅴ丙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为本贷款涉及的标的项目提供专业的房地产第三方监管服务，主要负责对证照、印章、账户的使用等约定事项进行监督。
Ⅵ丁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为龙栖海岸一期（6#至14#楼）项目的销售代理机构。
Ⅶ为确保丁方严格履行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号使用约定，丁方同意甲方委托丙方对其进行驻场管理，包含但不限于对丁方的涉及本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户相关事项进行监管。
Ⅷ为明确各方基本权利义务，各方本着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项目监管事宜签订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照履行。

1服务方式及服务期限

1.1各方同意由丙方指派【 1 】名现场监管人员（以下简称“丙方监管人员”，该人员与“项目监管协议”中现场监管人员为同一人），并依据本协议采取驻场监管方式进行监管。丙方有权在提前通知甲方并经甲方同意的前提下更换包括现场派驻监管人员在内的标的项目服务人员。同时，甲方、乙方、丁方提供丙方监管必要和必须的配合和支持，包括但不限于资料、办公场所等。

1.2丙方对丁方重点监管其相关证照（包括营业执照正副本等）、与标的项目销售有关印鉴（包括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等）、开立的所有账户的管理使用情况。在监管过程中，若发现对标的项目顺利实施有影响的重大事项，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

1.3各方同意共同约定首次监管交接日，以交接确认单所列内容为监管范围依据，在标的项目现场，各方应在首次监管交接日完成标的项目资料及本协议第1条1.2款约定的印鉴、证照（以下简称“监管印鉴及证照”）及其他相关资料物品的现场交接。交接确认单所含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监管印鉴及证照、交接时间、交接人员等。

1.4 丙方向甲方提供监管服务的期限自本协议签订生效始至甲方发放的贷款终止之日或甲方书面通知丙方终止监管服务之日止。若出现其他影响该协议继续执行情况，其最终协议终止日期在不影响任意一方利益及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经过各方友好协商书面确定为准。

2服务内容

2.1印鉴及证照保管

第１.２款中印鉴及证照由丁方人员与丙方监管人员共管，放置印鉴及证照的保险柜应放于丙方监管人员的办公室内，且保险柜均须双方人员共同操作方可开启，保险柜由丁方提供并经甲方认可。上述保险柜的主钥匙由丙方监管人员保管，应急钥匙、密码由丁方指定人员保管。丙方监管人员与丁方指定人员办理监管证照、保险柜钥匙、密码交接的，丁方和丙方应填制重要物品交接确认单。

2.2印鉴和证照的使用管理

2.2.1丁方向丙方监管人员提交监管印鉴、证照的内部齐备审批流程证明材料及拟用印文件。对于涉及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户的用印文件，丙方监管人员核查该事项流程的齐备性、事由与资料的关联一致性，并以邮件形式将丁方内部流程审批、拟用印文件等资料发送至甲方指定人员，甲方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发送至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回复的审核结果执行。甲方审核时长以两个工作日为限，除因不可抗力等其他非甲方原因导致的回复迟延外，超过上述期限,如甲方未回复的，视为甲方同意。丙方监管人员需将每次用印等情况做记录，每日检查印鉴使用情况并定期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对于不涉及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户的用印，丁方内部审批流程证明材料完备，丙方即可配合丁方进行用印。

2.2.2丙方监管人员核对用印文件与丁方告知用印事项关联内容的一致性，核对用印文件样本与实际用印文件的一致性。丙方监管人员原则上应在收到用印文件及审批流程当日完成审核及用印，最多不得超过壹个工作日。

2.2.3丙方监管人员在核实用印申请与用印文件无误后，用印申请人填写用印记录登记表，丙方监管人员依据有效的用印申请同丁方印鉴保管人员共同开启保险柜，对需要用印文件施印。

2.2.4丙方监管人员留存内部用印审批流程的证明材料（扫描留存电子档）、用印记录登记表、用印文件复印件（扫描留存电子档）等资料归档，并做印鉴使用台账登记。

2.2.5对于基础证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标的项目证照等复印件的用印，同时加盖仅限使用事项蓝章；对于用印使用有误的文件丁方和丙方应全部收回原件并同时作废，同时作废的文件丙方应留档。

2.2.6甲方在任何时候均有权对丁方签署的全部合同以及对印鉴和证照的使用进行事后审核。若甲方认为丁方签署的相关合同以及印鉴和证照的使用存在以下任一情形：违反了本补充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则甲方有和/或丙方权要求丁方纠正前述行为，拒绝该等行为项下的资金支付（如有）；若前述行为已经给甲方和/或丙方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则丁方应全额赔偿该等损失，并向甲方和/或丙方承担本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下的违约责任。

2.3印鉴、证照（借用）外出

2.3.1丁方申请使用监管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的，应首先完成其内部监管证照使用审批流程，审批流程完成后，丁方应向丙方监管人员提交监管证照内部审批流程，并将完成流程的证明材料，说明外出事由、外出至机构、使用时间（借用时间、归还时间）等信息，丙方监管人员核实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申请表所载事由、外出机构、签字审批人权限等信息。对于涉及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户的事项，丙方监管人员以邮件形式将有关资料发送至甲方指定人员，甲方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发送至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回复的审核结果执行。甲方审核时长以两个工作日为限，除因不可抗力等其他非甲方原因导致的回复迟延外，超过上述期限,如甲方未回复的，视为甲方同意。对于不涉及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户的使用监管印鉴、证照（借用）外出，丁方内部审批流程证明材料完备，丙方即可配合丁方使用监管印鉴、证照（借用）外出。
2.3.2丙方监管人员核实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申请表所载事由、外出机构、签字审批人权限等信息。

2.3.3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申请表核实无误后，丁方填写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登记记录表，丙方监管人员依据甲方同意办理印鉴、证照外出的告知邮件同丁方印鉴及证照保管人员共同开启保险柜，取得相应印鉴及证照后陪同申请人至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事务。丙方应对全部现场用印文件通过复印、拍照等方式留存档案，但因法律法规、司法裁判或政策等规定无法实施的除外，但丙方应向甲方说明无法留存档案的原因，必要时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2.3.4丙方监管人员应妥善留存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申请表、（借用）外出登记记录表，以及外出用印取得的有关复印件等，同时做印鉴、证照（借用）外出登记台账登记。

2.3.5监管证照使用完毕后，应由丁方指定人员和丙方监管人员共同将其放入保险柜中并锁闭、加密。

2.4资金监管

2.4.1银行账户监管

    丁方开立的所有账户均应纳入监管范围。若需开通网银，需加设甲方或丙方预留印鉴或将网银复核权限及最高权限U盾（如有）交由甲方或丙方管理（若该账户开通了网银转账功能，若账户涉及超级网银的，则需解除该账户的超级网银）。甲方可委托丙方对丁方账户进行定期账务查询。

2.4.2资金使用情况 

2.4.2.1丙方监管人员在记录资金使用台账的基础上，统计当月各用途资金使用情况，在次月10日前将有关情况反馈至甲方。
2.4.2.2甲方有权要求丙方监管人员就丁方标的项目预售资金回款账户的资金余额情况及相关余额证明文件向甲方进行反馈。 

2.4.2.3丁方对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的每一笔出款均需经甲方审核，丙方监管人员以邮件形式将有关资料发送至甲方指定人员，甲方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发送至丙方监管人员指定邮箱，丙方监管人员按照甲方出具的委托支付书执行；如资金使用不涉及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则丁方内部审批流程证明材料完备，丙方即可配合丁方进行相关资金的支付。
3监管服务费用

3.1丙方指派的1名现场监管人员，与乙方标的项目的“项目监管协议”共用同一人，若该监管人员在国家法定工作日工作、且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的情况下能够完成“项目监管协议”和“本补充协议”的合计监管工作量，则丙方不再计取“本补充协议”的监管服务费。
3.2若该监管人员在国家法定工作日工作、且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的情况下无法完成“项目监管协议”和“本补充协议”的合计监管工作量，则需丙方增加1个监管人员，每增加1个监管人员增加监管费25,000元/月/人（大写：每人每月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增加的监管服务费由丁方向丙方支付，支付方式同“项目监管协议”中的支付方式。
3.3对于丁方不涉及标的项目销售回款资金及账户的用印、监管印鉴证照（借用）外出、资金使用，丁方内部审批流程证明材料完备，丙方即可配合丁方用印、监管印鉴证照（借用）外出、资金使用，丙方不对此类事项的合理性承担责任。如需丙方对此类事项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则增加监管费25,000元/月（大写：每月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增加的监管服务费由丁方向丙方支付，支付方式同“项目监管协议”中的支付方式。。
3.4丙方驻场人员在配合丁方运营工作过程中因携章、证等外出产生的省际交通费用、住宿费等，应由丁方安排及承担，丙方驻场人员不予垫付。
4 其他
4.1丁方联络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
4.2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贷款终止之日或各方协商终止之日】本协议终止。

4.3在本补充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对本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任何变更，均应提前1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经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做出修改。

4.4如果本补充协议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效力。

4.5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的变更、解除、终止须经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进行。

4.6本补充协议未规定事宜，依据《项目监管协议》执行。

4.7本补充协议一式伍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丙方执壹份，丁方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编号为   字号    的《项目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 （公章/合同专用章）：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公章）：海南中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丙方：（公章）：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丁方：（公章）：房歌（海南）信息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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